











陇卫计发〔2016〕110号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印发《2016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卫生院、章凤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县管民营医院：
根据《德宏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转发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等文件的通知》文件要求，为认真抓好卫计系统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工作，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陇川县2016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按文件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陇川县2016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8月20日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公室           2016年8月20日印发
陇川县2016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

医疗服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效。随着医改逐步深化，根据新形势下医疗服务需求变化，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改进医疗服务流程，创新方便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措施，对于促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群众路线教育，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医改成效，提高社会满意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省、州相关文件精神，不断加强医疗服务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根据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弘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行业精神，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为出发点，围绕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反映比较突出的医疗服务问题，大力推进深化改革和改善服务，通过改善环境、优化流程、提升质量、保障安全、促进沟通、建立机制、科技支撑等措施，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二、工作目标
自2015—2017年，利用3年的时间，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便捷就医、安全就医、有效就医、明白就医，医疗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明显改善，社会满意度明显提高，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三、优化诊区设施布局，营造温馨就诊环境
（一）优化诊室布局。根据门急诊患者病种排序及其常规诊查流程，合理分布各专业诊室和医技检查室，设置预诊分诊台，有效引导和分流患者。
（二）保持环境整洁。做好就诊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卫生间等基础环境管理，保持干净、整洁、安全、舒适。严格落实公共场所禁烟要求。
（三）设置醒目标识。就诊区域设置建筑平面图、科室分布图，指示标识清晰、明了；为危险、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和放射源等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
（四）提供便民设施。完善预约、挂号等服务，为患者提供饮水、应急电话、轮椅、纸、笔等便民设施；完善无障碍设施，放射检查时为患者提供更衣条件和符合规范的放射防护。
四、推进预约诊疗服务，有效分流就诊患者
（一）扩大预约比例。逐步开展预约治疗服务，提高预约诊疗比例。
（二）推进双向转诊。推进分级诊疗，支持双向转诊，结合对口支援及县乡一体化工作，与基层医疗机构进一步推进双向转诊工作。通过电话、窗口、社区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提供预约诊疗服务，方便患者预约。实行“预约优先”，对预约患者和预约转诊患者优先安排就诊。
（三）实现分时预约。全面推行分时段预约，合理安排患者就诊、检查时间，尽量缩短在医院候诊时间。至2017年底，住院患者分时段预约检查比例达到80%，门诊患者分时段预约就诊率不低于预约就诊患者的50%。 
五、合理调配诊疗资源，畅通急诊绿色通道
（一）合理调配资源。根据门急诊就诊患者病种排序，科学安排各专业出诊医师数量，保证医师有足够的诊查时间。合理安排检验检查设备和人力资源，逐步缩短检查等候时间和出具检查报告时间，力争做到预约诊疗患者及时检查。中医医疗机构要根据中医诊疗特点优化服务流程，缩短患者取药等候时间。
（二）加强急诊力量。加强急诊与院前急救的医疗信息共享与医疗服务衔接，不推诿、拒诊急诊患者。根据急诊需求变化规律，合理调配急诊力量，在急诊量大的夏季，配备急诊加强班。落实应急救助制度。
（三）及时救治重患。实行急诊患者按病情轻重分级分类处置，对急性心脑血管疾病、严重创伤、急危重孕产妇、急危重老年患者、急危重儿科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先救治、后缴费。加强急诊与临床科室间的衔接，需住院患者及时收入院治疗。
六、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手段改善医疗服务。推行电子病历，建立互联互通的大数据信息库，提供诊疗信息、费用结算、信息查询等服务。
七、改善住院服务流程，实现住院全程服务
（一）完善入、出、转院服务流程。做好入、出院患者指引，入、出院事项实行门诊告知或者床边告知。做好入、出院手续办理及结算时间预约安排，减少患者等候。加强转院（科）患者的交接，及时传递患者相关信息，提供连续医疗服务，逐步实现转院（科）医疗服务无缝衔接。
（二）改善住院条件。加强病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严格执行探视和陪护制度，为住院患者创造安静、整洁、安全的住院环境。设立住院服务中心，为行动不便的住院患者提供陪检等服务。改善患者膳食质量，提供临床营养服务。
（三）开展患者随访。加强出院患者健康教育和重要患者随访，利用电话、电子邮件、信函和必要的面谈等多种形式开展随访。根据患者随访结果，及时改进住院服务。在门诊患者输液时和患者出院时开展满意度评价。
八、持续改进护理服务，落实优质护理要求
（一）加强护理力量。按照责任制整体护理的要求配备护士，临床护理岗位护士占全院护士比例不低于95%。普通病房实际护床比不低于0.4:1，重症监护病房护患比为2.5-3:1，新生儿监护病房护患比为1.5-1.8:1。门（急）诊、手术室等部门根据门（急）诊量、治疗量、手术量等综合因素合理配置护士。
（二）落实优质护理。继续扩大优质护理服务覆盖面，紧紧围绕病人的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控制服务成本，制定方便措施，简化工作流程，为病人提供“优质、高效、低耗、满意、放心”的医疗服务。县人民医院有妇产科、骨科、内科、感染科、普外科、儿科、康复医学科7个病区，目前已有4个病区通过了优质护理验收，2015年县医院申报了普外科、儿科两个优质护理病区，至2017年底，县医院将全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九、规范诊疗行为，保障医疗安全
（一）落实患者安全措施。提高患者识别准确性，有效改进医务人员之间沟通。术前标记手术部位，执行术前核查程序，确保手术部位正确、操作正确、患者正确。加强手卫生，减少医疗相关感染风险。建立相关评估制度，设置防滑、防跌倒设施，降低患者跌倒风险。
（二）推广临床路径。大力推行临床路径，进一步加强临床路径管理，规范临床诊疗行为，推进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以及提高医疗质量，提高诊疗行为透明度，保证了医疗质量安全和患者权益。
（三）加强合理用药。在药品采购、储存保管、调配中，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药品质量关，增加药品采购透明度，实行药品集中招标、跟标采购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和收费行为，让患者得到实惠。运用病历质控、处方点评等形式控制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严格落实抗菌药物的各项指标，确保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不超过60%，门诊抗菌抗菌药物使用率不超过20%，急诊抗菌药物使用率不超过40%，药物使用强度控制在每百人天40DDDs以下。规范激素类药物、抗肿瘤药物、辅助用药临床应用，加强临床药师对临床使用药物的干预，推行个体化用药，降低患者用药损害。
（四）诚信诊疗收费。在门诊大厅、住院部大厅等醒目位置公示诊疗项目、药品及价格，缴费单据的收费项目和收取金额详细、清晰，实现明白、合理收费。逐步扩大实施单病种支付范围，降低患者费用负担。
十、注重医学人文关怀，促进社工志愿服务
（一）体现良好风貌。医院工作人员（包括实习、进修人员）着装整洁、规范，佩戴胸卡，易于患者识别。医务人员语言通俗易懂，态度和蔼热情，尊重患者，体现良好医德医风。
（二）注重心理疏导。加强医务人员人文教育和培训，提高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各项诊疗服务有爱心、耐心、责任心，及时了解患者心理需求和变化，做好宣教、解释和沟通。对手术或重症患者提供心理疏导，有效缓解患者不安情绪。实施有创诊疗操作时采取措施舒缓患者情绪。
（三）保护患者隐私。执行“一室一医一患”诊查制度，在门诊诊室、治疗室、多人病房设置私密性保护设施，不在住院患者床头卡写入院诊断。
十一、妥善化解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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